
（上接B9版）

27

曹伟光

383,815 12

个月

28

钱云亚

383,815 12

个月

29

汤春荣

326,242 12

个月

30

陈亚琴

230,289 12

个月

31

黄玲霞

191,907 12

个月

32

尹兰军

191,907 12

个月

33

周余

191,907 12

个月

34

陈亚平

153,526 12

个月

38,381 36

个月

35

孙宏章

153,526 12

个月

36

胡六一

115,144 12

个月

37

朱燕

76,763 12

个月

38

李康生

76,763 12

个月

39

许大雄

76,763 12

个月

40

王建荣

76,763 12

个月

41

周春华

76,763 12

个月

42

闵伟平

38,381 12

个月

38,382 36

个月

43

李彪

72,254 36

个月

44

张望龙

46,242 36

个月

45

吴印

38,381 12

个月

46

陈元华

38,381 12

个月

47

沈壹峰

38,381 12

个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交易自公司股东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八达园林49%股权金额的100%。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共计不超过10名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投资者。 特定投资者以货币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确定发行价格为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7.68元/股的90%，即6.92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则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81,340万元。 按照发行价格6.92元/股计算，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11,754.34万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则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对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发行数量随之作出调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扣除本次交易中介费用后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前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上市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决议的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决议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完成前，肖祖核为交易对方天津百富源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并担任天津百富源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肖祖核2013年9月6日至2015年5月14日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交易对方天津百富源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王仁年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为公司关联方。

综上，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更。本次重组系公司为实现产业整合，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发挥双方在战略、管理、业务等方面的协同效应，提高公司的

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拟与王仁年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公司就本次重组事项制作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资产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八达园林进行

了审计和评估，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3510011号）及《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资评报字

（2015）第011号）。 公司聘请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重组出具了《备考财务报表审阅报告》（亚会A阅字（2015）003号）。

上述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审阅报告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组的评估机构，其已就标的资产出具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书》（信资评报字（2015）第011号）。 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认为：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价格以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提供的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依据，经各方协商，八达园林100%股权的作价为166,000万元。本次向交

易对方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6.92元/股，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即2014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25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确定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的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的

规定，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现

阶段所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关于公司部分股改赠与资金用于收购八达园林现金收购部分51%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3?年?7?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中尚有部分并未使用。 公司拟以股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剩余部分中的3320万元，用于支付江苏八达园

林有限责任公司的部分现金对价。 此项资金使用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使用计划范围之内。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股票代码：000010� � � �股票简称：深华新 公告编号：2015-049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15年5月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B1904室召开。 本

次会议由贾明辉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10人，实到董事10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照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条件，经自查，董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各项条件。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公司经过认真论证，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王仁年等47名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八达园林” )股东合计持有的八达园林10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 或“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王仁年等47名八达园林股东合计持有的八达园林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

本次重组的方案为：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王仁年等4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八达园林100%股权，同时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用于

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八达园林49%股权金额的100%。

本次交易分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

公司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王仁年等4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八达园林100%股权，其中王仁年持有的八达园林51%股权部分的交易对价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以下简称“现

金对价部分” ），王仁年等47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八达园林剩余49%股权部分的交易对价由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以下简称“股份对价部分” ）。

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八达园林49%股权金额的100%。

募集的配套资金在扣除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后全部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如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完成或募集不足的，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及现金对价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具体募

集配套资金数额由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确定。

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八达园林51%股权部分在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之前，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自筹资金等方式先行支付，并完成股权过户事宜。

待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以扣除本次交易的中介费用后的剩余配套资金置换前期收购八达园林51%股权的现金对价。

如中国证监会未能批准本次交易，则现金收购八达园林51%股权部分改为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收购，公司将通过发行股份或以自有资金等方式继续收购八达园林剩余49%股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以非公开发行117,543,352股股份及支付现金84,660万元的方式购买王仁年等47名八达园林股东合计持有的八达园林100%股权。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如下：

4.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王仁年等47名八达园林股东，即王仁年、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正资本” ）、重庆西证渝富叁号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西证” ）、重庆贝信电子信息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重庆贝信” ）、常州世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世通” ）、苏州东方九胜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东方” ）、杭州富庆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州富庆” ）、广州海汇财富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海汇” ）、上海雅银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雅银” ）、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津百富源” ）、韶关市粤商新材料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韶关粤商” ）、李文

龙、余艳萍、王建明、潘永兴、吴克忠、王云杰、刘健、夏海平、王云姗、王文明、王明荣、郭宏平、蒋春华、张小江、蒋卫冠、曹伟光、钱云亚、汤春荣、陈亚琴、黄玲霞、尹兰军、周余、陈亚平、孙宏章、胡六一、朱燕、

李康生、许大雄、王建荣、周春华、闵伟平、李彪、张望龙、吴印、陈元华、沈壹峰。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标的资产为王仁年等47名股东合计持有的八达园林100%股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根据《评估报告》，截至基准日止，八达园林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66,000万元。 公司及交易对方确认，本次交易价格为166,000万元，由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支付，其中王仁年持有的八达

园林51%股权部分的交易对价由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王仁年等47名股东持有的八达园林剩余49%股权部分的交易对价由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八达园林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交易对价（元）

支付方式

股份对价（元） 现金对价（元）

1

王仁年

222,063,169 62.5530% 1,038,379,889 191,779,889 846,600,000

2

博正资本

22,362,205 6.2992% 104,566,930 104,566,930 --

3

重庆西证

18,177,710 5.1205% 84,999,996 84,999,996 --

4

重庆贝信

7,484,940 2.1084% 35,000,001 35,000,001 --

5

常州世通

7,270,400 2.0480% 33,996,800 33,996,800 --

6

苏州东方

5,590,551 1.5748% 26,141,731 26,141,731 --

7

杭州富庆

4,137,008 1.1654% 19,344,882 19,344,882 --

8

广州海汇

3,913,386 1.1024% 18,299,213 18,299,213 --

9

上海雅银

2,795,276 0.7874% 13,070,868 13,070,868 --

10

天津百富源

2,236,220 0.6299% 10,456,691 10,456,691 --

11

韶关粤商

1,067,139 0.3006% 4,990,002 4,990,002 --

12

李文龙

11,181,102 3.1496% 52,283,463 52,283,463 --

13

余艳平

8,385,827 2.3622% 39,212,599 39,212,599 --

14

王建明

8,378,000 2.3600% 39,176,000 39,176,000 --

15

潘永兴

5,590,551 1.5748% 26,141,731 26,141,731 --

16

吴克忠

5,325,000 1.5000% 24,900,000 24,900,000 --

17

王云杰

2,783,200 0.7840% 13,014,400 13,014,400 --

18

刘健

2,138,554 0.6024% 9,999,999 9,999,999 --

19

夏海平

1,988,000 0.5600% 9,296,000 9,296,000 --

20

王云姗

1,704,000 0.4800% 7,968,000 7,968,000 --

21

王文明

1,562,000 0.4400% 7,304,000 7,304,000 --

22

王明荣

1,107,600 0.3120% 5,179,200 5,179,200 --

23

郭宏平

994,000 0.2800% 4,648,000 4,648,000 --

24

蒋春华

994,000 0.2800% 4,648,000 4,648,000

25

张小江

681,600 0.1920% 3,187,200 3,187,200 --

26

蒋卫冠

568,000 0.1600% 2,656,000 2,656,000 --

27

曹伟光

568,000 0.1600% 2,656,000 2,656,000 --

28

钱云亚

568,000 0.1600% 2,656,000 2,656,000 --

29

汤春荣

482,800 0.1360% 2,257,600 2,257,600 --

30

陈亚琴

340,800 0.0960% 1,593,600 1,593,600 --

31

黄玲霞

284,000 0.0800% 1,328,000 1,328,000 --

32

尹兰军

284,000 0.0800% 1,328,000 1,328,000 --

33

周余

284,000 0.0800% 1,328,000 1,328,000 --

34

陈亚平

284,000 0.0800% 1,328,000 1,328,000 --

35

孙宏章

227,200 0.0640% 1,062,400 1,062,400 --

36

胡六一

170,400 0.0480% 796,800 796,800 --

37

朱燕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38

李康生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39

许大雄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40

王建荣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41

周春华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42

闵伟平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43

李彪

106,928 0.0301% 500,001 500,001 --

44

张望龙

68,434 0.0193% 320,001 320,001 --

45

吴印

56,800 0.0160% 265,600 265,600 --

46

陈元华

56,800 0.0160% 265,600 265,600 --

47

沈壹峰

56,800 0.0160% 265,600 265,600 --

合计

355,000,000 100% 1,660,000,000 813,400,000 846,600,0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期间损益归属

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发生的损益，由股权交割日后标的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和承担。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标的资产交割

（1）现金对价部分对应的八达园林51%股权的交割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王仁年应协调并确保标的公司办理完毕现金对价部分对应的八达园林51%股权交割的全部手续。

（2）股份对价部分对应的八达园林49%股权的交割

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交易对方应协调并确保标的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对价部分对应的八达园林49%股权交割的全部手续。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份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1.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的特定对象为王仁年等47名八达园林股东，即王仁年、博正资本、重庆西证、重庆贝信、常州世通、苏州东方、杭州富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天津百富源、韶关粤商、李文龙、余艳萍、王

建明、潘永兴、吴克忠、王云杰、刘健、夏海平、王云姗、王文明、王明荣、郭宏平、蒋春华、张小江、蒋卫冠、曹伟光、钱云亚、汤春荣、陈亚琴、黄玲霞、尹兰军、周余、陈亚平、孙宏章、胡六一、朱燕、李康生、许大

雄、王建荣、周春华、闵伟平、李彪、张望龙、吴印、陈元华、沈壹峰。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2.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董事会通过本次交易相关决议公告之日，本次发行价格根据公司在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即2014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25日）的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

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金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的90%确定为6.92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以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

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3.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拟向王仁年等47名八达园林股东合计发行117,543,352股股份，具体如下（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1股的尾数舍去取整，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的发行

数量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对价（元） 发行股份数（股）

1

王仁年

191,779,889 27,713,874

2

博正资本

104,566,930 15,110,828

3

重庆西证

84,999,996 12,283,236

4

重庆贝信

35,000,001 5,057,803

5

常州世通

33,996,800 4,912,832

6

苏州东方

26,141,731 3,777,706

7

杭州富庆

19,344,882 2,795,503

8

广州海汇

18,299,213 2,644,395

9

上海雅银

13,070,868 1,888,853

10

天津百富源

10,456,691 1,511,082

11

韶关粤商

4,990,002 721,098

12

李文龙

52,283,463 7,555,413

13

余艳平

39,212,599 5,666,560

14

王建明

39,176,000 5,661,271

15

潘永兴

26,141,731 3,777,706

16

吴克忠

24,900,000 3,598,265

17

王云杰

13,014,400 1,880,693

18

刘健

9,999,999 1,445,086

19

夏海平

9,296,000 1,343,352

20

王云姗

7,968,000 1,151,445

21

王文明

7,304,000 1,055,491

22

王明荣

5,179,200 748,439

23

郭宏平

4,648,000 671,676

24

蒋春华

4,648,000 671,676

25

张小江

3,187,200 460,578

26

蒋卫冠

2,656,000 383,815

27

曹伟光

2,656,000 383,815

28

钱云亚

2,656,000 383,815

29

汤春荣

2,257,600 326,242

30

陈亚琴

1,593,600 230,289

31

黄玲霞

1,328,000 191,907

32

尹兰军

1,328,000 191,907

33

周余

1,328,000 191,907

34

陈亚平

1,328,000 191,907

35

孙宏章

1,062,400 153,526

36

胡六一

796,800 115,144

37

朱燕

531,200 76,763

38

李康生

531,200 76,763

39

许大雄

531,200 76,763

40

王建荣

531,200 76,763

41

周春华

531,200 76,763

42

闵伟平

531,200 76,763

43

李彪

500,001 72,254

44

张望龙

320,001 46,242

45

吴印

265,600 38,381

46

陈元华

265,600 38,381

47

沈壹峰

265,600 38,381

合计

813,400,000 117,543,352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以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

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4.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股） 锁定期

1

王仁年

18,798,486 12

个月

8,915,388 36

个月

2

博正资本

15,110,828 12

个月

3

重庆西证

12,283,236 36

个月

4

重庆贝信

5,057,803 36

个月

5

常州世通

4,912,832 12

个月

6

苏州东方

3,777,706 12

个月

7

杭州富庆

2,795,503 12

个月

8

广州海汇

2,644,395 12

个月

9

上海雅银

1,888,853 12

个月

10

天津百富源

1,511,082 12

个月

11

韶关粤商

721,098 36

个月

12

李文龙

7,555,413 12

个月

13

余艳平

5,666,560 12

个月

14

王建明

5,661,271 12

个月

15

潘永兴

3,777,706 12

个月

16

吴克忠

3,598,265 36

个月

17

王云杰

1,880,693 12

个月

18

刘健

1,445,086 36

个月

19

夏海平

1,343,352 12

个月

20

王云姗

575,722 12

个月

575,723 36

个月

21

王文明

1,055,491 12

个月

22

王明荣

748,439 12

个月

23

郭宏平

671,676 12

个月

24

蒋春华

671,676 12

个月

25

张小江

460,578 12

个月

26

蒋卫冠

383,815 12

个月

27

曹伟光

383,815 12

个月

28

钱云亚

383,815 12

个月

29

汤春荣

326,242 12

个月

30

陈亚琴

230,289 12

个月

31

黄玲霞

191,907 12

个月

32

尹兰军

191,907 12

个月

33

周余

191,907 12

个月

34

陈亚平

153,526 12

个月

38,381 36

个月

35

孙宏章

153,526 12

个月

36

胡六一

115,144 12

个月

37

朱燕

76,763 12

个月

38

李康生

76,763 12

个月

39

许大雄

76,763 12

个月

40

王建荣

76,763 12

个月

41

周春华

76,763 12

个月

42

闵伟平

38,381 12

个月

38,382 36

个月

43

李彪

72,254 36

个月

44

张望龙

46,242 36

个月

45

吴印

38,381 12

个月

46

陈元华

38,381 12

个月

47

沈壹峰

38,381 12

个月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份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八达园林49%股权金额的100%。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其它境内法人投资者和自然人等共计不超过10名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投资者。 特定投资者以货币资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审议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确定本次发行底价为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7.68元/股的90%，即6.92元/股。 最终发行价格在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文后，由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依据《上市公司证

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根据询价情况，与本次发行的独立财务顾问协商确定。 上述确定发行价格的原

则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底价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以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

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81,340万元。 按照发行底价6.92元/股计算，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预计不超过11,754.34万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数也随之进行调整。具体调整办法以公司相关的股东大会决议为

准。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事项而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扣除本次交易中介费用后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8.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9.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完成后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10.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决议自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交易完成前，肖祖核为交易对方天津百富源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并担任天津百富源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肖祖核2013年9月6日至2015年5月14日

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交易对方天津百富源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王仁年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成为公司关联方。

综上，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公告》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经审慎判断，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控制权不发生变更。本次重组系公司为实现产业整合，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发挥双方在战略、管理、业务等方面的协同效应，提高公司的

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因此，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拟与王仁年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公司就本次重组事项制作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

摘要。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资产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八达园林进行

了审计和评估，分别出具了《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15]第550053号）及《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书》（信资评报字

（2015）第011号）。 公司聘请的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本次重组出具了《备考审阅报告》（亚会A阅字（2015）003号）。

上述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审阅报告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重组的评估机构，其已就标的资产出具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书》（信资评报字（2015）第011号）。 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认为：公司就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

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合理，评估定价公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价格以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提供的标的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依据，经各方协商，八达园林100%股权的作价为166,000万元。本次向交

易对方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6.92元/股，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即2014年11月28日至2014年12月25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90%。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由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确定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的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等的

规定，作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现

阶段所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重组工作，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实施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或调整相关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价格等事项。

2.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次重组的具体相关事宜。

3.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重组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4.负责聘请为本次重组提供服务的财务顾问、审计机构、资产评估机构及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并决定和支付其服务费用，办理公司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及申报、审核回复等具体事宜，组织

编制并根据审核监管等要求调整补正有关本次交易的整套申报材料及相关协议等文件。

5.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内，若监管部门政策要求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授权董事会根据监管部门新的政策规定和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对本次重组的具体方案作出相应调

整。

6.根据本次重组的实施情况，对公司章程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并负责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等登记事宜。

7.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办理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和相应登记结算公司锁定上市等具体事宜。

8.在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之前，授权董事会以自筹资金等方式先行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并完成本次交易现金对价部分对应的八达园林51%股权过户事宜。

9.授权董事会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以扣除本次交易中介费用后的剩余配套资金置换前期收购八达园林51%股权之现金对价。

10.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允许范围内，办理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其它事宜。

11.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审议《关于为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公司提供担保进行授权的议案》

温州市青草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温州青草地” ）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为了保证温州市中央绿轴公园BT项目的资金需求，2014� 年10月8日，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公司提供担保进行授权的议案》，同意温州青草地向银行申请授信3.6亿元，期限不超过5年，并由公司为上述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2015年3月，温州青草地与业主方签订补充协议，根据补充协议，温州中央公园项目BT工程费用由原46,570万元增加到75,462.58万元。 因为工程量的增加，温州青草地拟向银行再次申请授信，在原有

3.6亿授信额度基础上再增加4亿人民币授信额度，期限不超过5年，用于温州市中央绿轴公园BT项目的开发建设。 公司拟为温州青草地上述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具体见同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巨

潮资讯网《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决定公司为温州青草地提供3.6亿担保的基础上增加不超过4亿元的具体银行融资担保事项，并授

权董事长在此授权额度内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温州青草地经营层在3.6亿人民币的银行授信额度基础上申请不超过4亿

人民币的银行授信额度，并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文件，授权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其中，董事陆红女士对该项议案投弃权票，未说明理由）。

十四、审议《关于剩余股改赠与资金用于收购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3年7月22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中尚有部分并未使用。公司拟以股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剩余部分中的3320万元，用于支付江苏八达园林有

限责任公司的部分现金对价。 此项资金使用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赠与资金使用计划范围之内。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审议《关于召开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拟于2015年6月3日（星期三）在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B1904室现场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在召开现场会议的同时，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与本公告同时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表决结果：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股票代码：000010� � � �股票简称：深华新 公告编号：2015-053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大事项提示

1、本次交易完成前，肖祖核为交易对方天津百富源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并担任天津百富源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为本次交易对手方之一。 肖祖核2013年9月6日至2015年5月14日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交易对方天津百富源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完成后，王仁年及其

一致行动人将成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成为公司关联方；综上，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肖祖核先生目前已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因此不存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问题。

2、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定价为166,000万元。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王仁年等47名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八达园林” ）股东。

5、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2015年5月15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八达园林100%股权。同时，为了整合并购绩效，

公司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即八达园林49%股权之对价。

本次交易分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与募集配套资金两个部分，具体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八达园林100%股权，根据立信评估出具的（信资评报字（2015）第011号）《资产评估报告》，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交易标的作价166,

000.00万元，其中51%以现金方式支付，现金对价84,660.00万元；49%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按发行价格6.92元/股计算，发行数量不超过11,754.34万股。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重组效率，公司计划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同时，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10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对价的100%，即八

达园林49%股权价值81,340.00万元。 配套资金在扣除本次交易中介费用后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若配套资金募集未能完成或不足的，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具体募集配套资金数额将由中国证监会

最终核准确定。

本次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生效和实施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生效和实施为条件，但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将授权董事会以自筹资金等方式先行支付八达园林51%股权之现金对价并完成股权过户，待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进行置换；若中国证监会未批准本次交易，已完成过户之51%股权改

为以自有资金收购，公司将通过发行股份或自有资金等方式继续收购剩余之49%股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 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智大厦

203

室

-124

执行事务合伙人 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肖祖核）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号

120194000001146

税务登记号

120108553449369

号

组织代码

55344936-9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内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其规定办理）

成立日期

2010

年

5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10

年

5

月

21

日至

2017

年

5

月

20

日

通讯地址 天津生态城动漫中路

482

号创智大厦

203

室

-124

2、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3、下属企业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百富源除持有八达园林0.63%的股权之外，其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

） 行业类型

1

北京随视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传媒科技

2.62

软件行业

2

深圳市航通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计算机软件、硬件、通信网络设备等

11.87

软件行业

3

云南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道路建设

0.85

基础设施建设

4

西安博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软件

10.21

软件行业

5

安徽三联交通应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运用软件

4.30

软件行业

6

山东济海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疗器械制造

3.50

医疗器械

4、历史沿革

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2010年5月21日，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肖祖核。 出资额为10,000.00万元。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1

王佑任

7,800.00 78.00%

2

王佑仙

400.00 4.00%

3

王萍香

400.00 4.00%

4

王智

400.00 4.00%

5

王辉

400.00 4.00%

6

王彬

400.00 4.00%

7

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0 2.00%

合 计

10,0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天津百富源的股权结构和出资额未发生变化。

5、主营业务发展状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主营业务为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013、201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深圳高鉴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资产总额

75,133,198.17 71,388,474.02

流动资产

5,765,698.17 1,020,974.02

非流动资产

69,367,500.00 70,367,500.00

负债总额

8,553,440.00 5,168,402.50

流动负债

8,553,440.00 5,168,402.50

非流动负债

- -

股东权益

66,579,758.17 66,220,071.52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成本

- 4,000.00

营业利润

-977,237.17 -976,348.95

利润总额

360,042.83 9,133,151.05

净利润

360,042.83 9,133,151.05

关于本次交易的其他交易对手的情况，见同日巨潮资讯网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溪森茂街

主要办公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新庆路

558

号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1996

年

3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 王仁年

注册资本

35,500

万元

注册号

320483000133946

组织结构代码证

25083174-7

税务登记证号码

320400250831747

经营范围 园林绿化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水暖安装工程施工，山体造绿，假山、喷泉安装，苗木花卉培植销售，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及技术咨询服务。

经营期限

1996

年

03

月

21

日至长期

通讯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新庆路

558

号

（二）历史沿革

1、1996年3月，有限公司设立

八达园林前身系武进市八达市政园林建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八达建筑” ），由王仁年及武进市市政建设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 1996年3月1日，武进苏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武苏瑞会验（96）第21号

《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1996年3月1日，八达建筑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386.00万元，其中王仁年以现金196.00万元出资，以实物170.70万元出资，占股本总额的95.00%；武进市市政

建设总公司以实物19.30万元出资，占股本总额的5.00%。

1996年3月21日，八达建筑取得武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386.00万元。

2、1997年12月，第一次增资及第一次股权转让

1997年10月16日， 经八达建筑股东会审议通过， 武进市市政建设总公司将其持有的八达建筑19.30万元的股权转让予王仁年； 同时八达建筑的注册资本由386.00万元增至823.50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

437.50万元。 其中王仁年以现金出资141.50万元，王建明以现金出资230.00万元、以实物出资13.00万元，王建庆以现金出资53.00万元。

1997年12月19日，江苏武进苏瑞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武苏瑞会验（97）第520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1997年12月19日止，八达建筑已收到股东投入的新增注册资本，其中王仁年以现金出资141.50万

元；王建明以现金出资230.00万元，以实物出资13.00万元；王建庆以现金出资53.00万元。

1997年12月26日，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武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3、2001年10月，公司名称变更

2001年10月8日，经八达建筑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名称由“武进市八达市政园林建筑有限公司” 变更为“常州八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八达” ）。

2001年10月16日，本次名称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4、2004年6月，第二次增资

2004年5月20日，经常州八达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常州八达注册资本由823.50万元增至1,25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426.50万元。 其中王仁年以现金增资226.50万元，王建明以现金增资200.00万元。

2004年6月4日，常州恒泰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常泰会验（2004）字第142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2004年6月4日止，常州八达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426.50万元，均为现金出资，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1,250.00万元。

2004年6月9日，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5、2004年12月，公司名称变更

2004年12月8日，经常州八达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名称由“常州八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 变更为“江苏八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八达” ）。

2004年12月8日，本次名称变更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6、2006年8月，第三次增资

2006年8月1日，经江苏八达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江苏八达注册资本由1,250.00万元增至2,08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830.00万元。其中王仁年以现金增资500.66万元，王建明以现金增资294.15万元，王建

庆以现金增资35.19万元。

2006年8月7日，江苏国联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苏国联验（2006）第171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06年8月7日止，江苏八达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830.00万元，均为现金

出资，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2,080.00万元。

2006年8月8日，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7、2009年12月，第四次增资及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9年12月8日，经江苏八达股东会审议通过，王建庆将其持有的江苏八达88.192万元的股权转让予王仁年；同时江苏八达的注册资本由2,080.00万元增至5,08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3,000.00万元，由

江苏中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以现金出资3,000.00万元全额认缴。

2009年12月15日，常州金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常金鼎验[2009]第078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2009年12月14日止，江苏八达已收到江苏中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

民币3,000.00万元，均为现金出资，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5,080.00万元。

2009年12月25日，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8、2010年6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10年6月1日，经江苏八达股东会审议通过，江苏中道农林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江苏八达3,000.00万元股权转让予王仁年。

2010年6月6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9、2011年2月，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1年2月15日，经江苏八达股东会审议通过，王建明将其持有的江苏八达130.05万元股权转让给常州世通，将其持有的江苏八达457.24万元股权转让给王仁年；王仁年将其持有的江苏八达299.21万元

股权转让给王云杰等三十一个自然人。

2011年3月21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常州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10、2011年4月，第五次增加注册资本

2011年4月2日，经江苏八达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5,080.00万元增至6,350.00万元，新增注册资本1,270.00万元，由余艳平、李文龙、潘永兴、黄怡如、博正资本、天津架桥、天津磐霖、杭州

富庆、广州海汇、上海雅银、天津百富源以现金方式认购。

2011年4月13日，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天健正信验（2011）综字第010012号《验资报告》，截至2011年4月13日止，江苏八达已收到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1,270.00万元，变更后的

公司注册资本为6,350.00万元，实收资本为6,350.00万元。

2011年6月20日，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11、2011年6月，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1年5月6日，经江苏八达股东会审议通过，王仁年将其持有的江苏八达100.00万元股权转让予苏州东方，将其持有的江苏八达50.00万元股权转让予江苏南泰，并通过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1年6月20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常州市武进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12、2011年9月，货币资金置换实物资产出资

2011年9月18日，经江苏八达股东会审议通过，股东王仁年、王建明各自以货币资金置换原实物资产出资的183.70万元，其中王仁年货币资金置换额为170.70万元，王建明资金置换额为13.00万元。 根据

江苏八达之记账凭证及银行单据，王仁年和王建明已于2011年9月30日分别向江苏八达足额支付上述170.70万元及13.00万元。

13、2012年4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1月10日， 经江苏八达股东会审议通过， 江苏八达由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并以江苏八达截至2011年10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544,855,328.65元按1.53：1折合成股份有限公司35,

500.00万股，由各发起人按其在江苏八达的原出资比例分别持有。

2012年2月17日，立信出具信会师报字[2012]第210032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2012年2月17日，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筹）已将截至2011年10月31日经审计的所有者权益544,855,328.65元，按

照1.53：1的比例折股35,500.00万股，净资产余额部分转入资本公积。

2012年2月17日，经八达园林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各股东同意依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1）第82485号审计报告，以2011年10月31日为基准日，将经审计的净资产544,855,328.65

元，按1.53：1的比例折为股本355,000,000股（净资产中其余189,855,328.65元进入资本公积），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 各股东作为发起人根据原在江苏八达园林建设有限公司持股比例持有江苏八达园

林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2012年4月10日，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核发了注册号为320483000133946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为“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为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溪森茂街，

法定代表人为王仁年，注册资本为35,500.00万元，实收资本为35,500.00万元，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园林绿化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水暖安装工程施工，山体造绿，假山、喷泉

安装，苗木花卉培植销售，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及技术咨询服务” 。 经营期限为长期。

14、2015年4月，股份回购及第六次股权转让

1）回购天津磐霖、天津架桥、黄怡如股份

2013年11月6日，王仁年、八达园林与天津磐霖、天津架桥、黄怡如签订《股份回购事宜协议》并于2013年12月10日签署《补充协议》；2014年1月27日，王仁年、八达园林与天津架桥、黄怡如签署《股份回

购事宜第二次补充协议》；2014年9月24日，王仁年、八达园林与天津磐霖签署《股份回购事宜第二次补充协议》；根据上述协议约定，王仁年支付天津磐霖、天津架桥、黄怡如股份回购款及利息等合计7,

350.61万元后，其所持有的股份合计10,398,425股及其收益归王仁年所有。 2015年4月24日，王仁年履行完毕其相关义务，天津磐霖、天津架桥、黄怡如分别出具《确认函》，确认款项支付及股份转让事宜。

2）回购江苏南泰股份

2014年7月1日，由于王仁年未履行其与江苏南泰签订的《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江苏南泰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2014年8月18日及2014年9月25日，王仁年与江苏南泰、八达园林达

成和解协议及补充协议，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出具[2014]沪贸仲裁字第361号《裁决书》。 因王仁年未履行《裁决书》，江苏南泰申请强制执行；2015年3月11日，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

（2015）常商仲审执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准予执行。 2015年4月24日及2015年4月28日，王仁年与江苏南泰签订《回购协议》、《执行和解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同意王仁年支付回购款、利息等共计2,287.93

万元后，江苏南泰与王仁年、八达园林之间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关系。 2015年4月，王仁年履行完毕其相关义务，江苏南泰出具《确认函》，确认其持有的八达园林股份归王仁年所有。

3）股权转让

2015年4月9日，王仁年与韶关粤商、李彪、张望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王仁年将其持有的八达园林合计1,242,500股股份（占八达园林股份总数的0.3500%）以581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韶关粤商、李彪、

张望龙。

2015年4月12日，王仁年与刘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王仁年将其持有的八达园林2,138,554股股份（占八达园林股份总数的0.6024%）以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健。

2015年4月14日，王仁年与重庆贝信签署《投资合同》，王仁年将其持有的八达园林7,484,940股股份（占八达园林股份总数的2.1084%）以3,5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重庆贝信。

2015年4月14日，王仁年与重庆西证签署《投资合同》，王仁年将其持有的八达园林18,177,710股股份（占八达园林股份总数的5.1205%）以8,500万元价格转让给重庆西证。

2015年4月21日，王仁年与吴克忠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王仁年将其持有的八达园林5,325,000股股份（占八达园林股份总数的1.5000%）以2,49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吴克忠。

15、2015年4月，整体变更为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5日，江苏武晋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武会查（2015）第32号《审计报告》，截至2015年3月31日，八达园林净资产为758,682,542.63元。

2015年4月28日，八达园林召开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由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等，同意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4月30日，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向公司核发了注册号为320483000133946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名称为“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为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夏溪森茂街，

法定代表人为王仁年，注册资本为35,500.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园林绿化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市政工程、水暖安装工程施工，山体造绿，假山、喷泉安装，苗木花卉培植销售，

园林绿化规划设计及技术咨询服务” 。 经营期限为长期。

16、2015年4月，第七次股权转让

2015年4月28日，八达园林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陈小琴将其所持八达园林86,200万股股权转让予王云姗、陈网根将其所持八达园林56,800万股股权转让予陈亚平、闵伟忠将其所持八达园林56,800万

股股权转让予闵伟平等三项股权转让事宜，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购买权。

2015年4月28日，陈小琴与王云姗、陈网根与陈亚平、闵伟忠与闵伟平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同意股权转让事宜。

2015年4月30日，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三）经审计的财务指标

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15]第3510011号《审计报告》，八达园林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09,226.57 146,031.40

非流动资产

28,103.91 35,055.72

资产总计

237,330.48 181,087.12

流动负债

123,247.47 105,734.72

非流动负债

37,885.33 7,862.79

负债总计

161,132.80 113,597.50

所有者权益

76,197.68 67,489.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5,818.26 67,196.0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90,084.45 74,872.83

营业成本

62,124.64 54,091.43

营业利润

12,135.47 8,535.78

利润总额

12,017.83 7,663.06

净利润

8,708.06 5,662.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22.23 5,610.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796.29 6,483.0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341.49 -3,679.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77.83 -7,117.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56.72 3,741.0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06.95 -7,055.4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870.95 3,077.90

4、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4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度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

1.70 1.38

速动比率

0.64 0.60

资产负债率（

%

）

67.89 62.73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9,013.70 11,039.10

利息保障倍数（倍）

2.93 3.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18,341.49 -3,679.09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3.18 2.67

存货周转率（次）

0.58 0.68

（四）评估具体情况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立信评估，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12月31日。 根据立信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5）第011号），评估机构分别采取收益法和成本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

最终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标的的评估结论，即截至评估基准日，八达园林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166,000.00万元，经审计的净资产总额为75,987.53万元，评估增值90,012.47万元，增值率为

118.46%。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各项资产的定价依据以立信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5）第011号）所列各项资产的最终评估值为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与签订时间

本协议资产出让方为王仁年等47名八达园林股东。 资产受让方、股份发行及现金支付方为本公司。

各方于2015年5月15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2、交易标的与支付方式

1）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交易标的为八达园林100%股权；

2）公司以发行股份、现金支付相结合的方式购买王仁年等47名八达园林股东持有的标的资产股权，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八达园林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交易对价（元）

支付方式

股份对价（元） 现金对价（元）

1

王仁年

222,063,169 62.5530% 1,038,379,889 191,779,889 846,600,000

2

博正资本

22,362,205 6.2992% 104,566,930 104,566,930 --

3

重庆西证

18,177,710 5.1205% 84,999,996 84,999,996 --

4

重庆贝信

7,484,940 2.1084% 35,000,001 35,000,001 --

5

常州世通

7,270,400 2.0480% 33,996,800 33,996,800 --

6

苏州东方

5,590,551 1.5748% 26,141,731 26,141,731 --

7

杭州富庆

4,137,008 1.1654% 19,344,882 19,344,882 --

8

广州海汇

3,913,386 1.1024% 18,299,213 18,299,213 --

9

上海雅银

2,795,276 0.7874% 13,070,868 13,070,868 --

10

天津百富源

2,236,220 0.6299% 10,456,691 10,456,691 --

11

韶关粤商

1,067,139 0.3006% 4,990,002 4,990,002 --

12

李文龙

11,181,102 3.1496% 52,283,463 52,283,463 --

13

余艳平

8,385,827 2.3622% 39,212,599 39,212,599 --

14

王建明

8,378,000 2.3600% 39,176,000 39,176,000 --

15

潘永兴

5,590,551 1.5748% 26,141,731 26,141,731 --

16

吴克忠

5,325,000 1.5000% 24,900,000 24,900,000 --

17

王云杰

2,783,200 0.7840% 13,014,400 13,014,400 --

18

刘健

2,138,554 0.6024% 9,999,999 9,999,999 --

19

夏海平

1,988,000 0.5600% 9,296,000 9,296,000 --

20

王云姗

1,704,000 0.4800% 7,968,000 7,968,000 --

21

王文明

1,562,000 0.4400% 7,304,000 7,304,000 --

22

王明荣

1,107,600 0.3120% 5,179,200 5,179,200 --

23

郭宏平

994,000 0.2800% 4,648,000 4,648,000 --

24

蒋春华

994,000 0.2800% 4,648,000 4,648,000

25

张小江

681,600 0.1920% 3,187,200 3,187,200 --

26

蒋卫冠

568,000 0.1600% 2,656,000 2,656,000 --

27

曹伟光

568,000 0.1600% 2,656,000 2,656,000 --

28

钱云亚

568,000 0.1600% 2,656,000 2,656,000 --

29

汤春荣

482,800 0.1360% 2,257,600 2,257,600 --

30

陈亚琴

340,800 0.0960% 1,593,600 1,593,600 --

31

黄玲霞

284,000 0.0800% 1,328,000 1,328,000 --

32

尹兰军

284,000 0.0800% 1,328,000 1,328,000 --

33

周余

284,000 0.0800% 1,328,000 1,328,000 --

34

陈亚平

284,000 0.0800% 1,328,000 1,328,000 --

35

孙宏章

227,200 0.0640% 1,062,400 1,062,400 --

36

胡六一

170,400 0.0480% 796,800 796,800 --

37

朱燕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38

李康生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39

许大雄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40

王建荣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41

周春华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42

闵伟平

113,600 0.0320% 531,200 531,200 --

43

李彪

106,928 0.0301% 500,001 500,001 --

44

张望龙

68,434 0.0193% 320,001 320,001 --

45

吴印

56,800 0.0160% 265,600 265,600 --

46

陈元华

56,800 0.0160% 265,600 265,600 --

47

沈壹峰

56,800 0.0160% 265,600 265,600 --

合计

355,000,000 100% 1,660,000,000 813,400,000 846,600,000

3、交易价格与定价依据标的资产的最终价格将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资产评估报告结果为基础。

根据立信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信资评报字（2015）第011号），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取收益法和成本法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并最终采用了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

标的的评估结论，即截至评估基准日，八达园林全部股权的评估值为166,000.00万元，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确定为166,000.00万元。

4、损益归属和相关安排

1）各方同意并确认：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期间，标的公司发生的损益，由股权交割日后标的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和承担。

2）各方同意并确认，标的公司于基准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股权交割日后的标的公司新老股东共享。

3）因基准日之前的原因使标的公司在基准日之后遭受的未列明于标的公司法定账目中，也未经交易各方确认的负债，以及虽在标的公司财务报表中列明但负债的实际数额大于列明数额的部分，

由王仁年按照公司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八达园林股权比例向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5、标的资产与股份的交付

1）现金对价部分对应的八达园林51%股权的交割：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王仁年应协调并确保标的公司办理完毕现金对价部分对应的八达园林51%股权交割的全

部手续；

2）股份对价部分对应的八达园林49%股权的交割：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认购人应协调并确保标的公司办理完毕股份对价部分对应的八达园林49%股权交割的全部手

续；

6、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王仁年承诺：八达园林2015年、2016年以及2017年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16,600万元、23,100万元以及33,000万元。

承诺期内，八达园林应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聘请公司及王仁年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如八达园林当年经审计的

实际利润未达到承诺利润，则王仁年应按双方另行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对公司进行补偿。

7、协议生效条件

1）公司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

2）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

3）就本次交易或本次发行而言，还须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4）公司现金收购八达园林51%股权的交易部分，在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之前，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自筹资金等方式先行支付，并完成该等股权的交割。 待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后，

以扣除本次交易中介费用后的剩余配套资金置换前期收购八达园林51%股权的现金对价。 如中国证监会未核准本次发行，则公司现金收购八达园林51%股权部分改为以自有资金收购，公司将通过发行

股份或以自有资金等方式继续收购八达园林剩余49%股权。

8、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如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500万元。

2）除前款规定的违约金外，违约方还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于2013年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在股权分置改革中五岳乾坤向公司赠与现金4.41亿元及园林绿化业务相关资产（包括宁波市风景园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100%股权、浙江青草地园林市政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100%股权和海南苗木资产）。 改革完成后，公司主营业务确定为园林绿化业务，八达园林成立于1996年，从事园林业务多年，主营业务为园林工程施工、园林景观设计及苗木种植及销售。 八达

园林拥有城市园林绿化一级资质等多项资质。

公司收购八达园林有助于二者优势相互结合，增强业务能力，实现全产业链快速发展，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市场拓展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进而提升公司的盈利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以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

七、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拟向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八达园林” 或“标的公司” ）所有股东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所持有八达园林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

易” 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2、经仔细研究公司为本次交易编制的《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草案）》及其摘要，公司与王仁年等47名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及与王仁年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交易是公开、公平、合理的，有利于充实和完善公司主营业务，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3、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肖祖核为交易对方天津百富源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并担任天津百富源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百富源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肖祖核2013年9月6日至2015

年5月14日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交易对方天津百富源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结束后，王仁年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成为公司

关联方；综上，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公司本次重大重组的相关议案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5、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拟购买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交易价格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由相关方协商确定。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定价原则合理。

（1）公司本次重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估机构”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公司八达园林均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和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亦不存在偏见，具有充分独立性。

（2）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目的与评估

方法相关，评估方法合理。

（3）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基础，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6、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上述事项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对交易事项的相关安排。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意见

4、审计报告

5、法律意见书

6、评估报告

7、交易草案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股票代码：000010� � � �股票简称：深华新 公告编号：2015-051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将召开本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

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重复投票，则按照第一次投票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三）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6月3日14:30时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6月2下午15:00至

2015年6月3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四）股权登记日

2015年5月27日（星期三）。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B1904室。

（六）会议出席对象

1、于2015年5月27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1.1交易对方

2.1.2标的资产

2.1.3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2.1.4期间损益归属

2.1.5标的资产交割

2.1.6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2.1.7发行方式

2.1.8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1.9发行价格

2.1.10发行数量

2.1.11锁定期安排

2.1.12上市地点

2.1.13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1.14决议的有效期

2.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2.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2.2.2发行方式

2.2.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2.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2.5发行数量

2.2.6锁定期安排

2.2.7募集资金用途

2.2.8上市地点

2.2.9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2.10决议的有效期

3、审议《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4、审议《关于本次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5、审议《关于本次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6、审议《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7、审议《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8、审议《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9、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0、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11、审议《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1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13、审议《关于为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公司提供担保进行授权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电话登记、传真登记、信函登记。

1、股东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

（1）个人股东：出示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

（2）法人股东：出示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证券账户、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

（1）个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个人股东证券账户；

（2）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登记时间：

2015年6月2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

2015年6月3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4:00）。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受托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5年6月3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0010

华新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输入证券代码：360010；

（3）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56元代表总议案。 1.00元代表议案一，2.00元代表议案二，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视为对

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提案名称 对应委托价格（元）

总议案 全部议案

156

元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1.00

元

2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00

元

2.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1.1

交易对方

2.01

元

2.1.2

标的资产

2.02

元

2.1.3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2.03

元

2.1.4

期间损益归属

2.04

元

2.1.5

标的资产交割

2.05

元

2.1.6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2.06

元

2.1.7

发行方式

2.07

元

2.1.8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08

元

2.1.9

发行价格

2.09

元

2.1.10

发行数量

2.10

元

2.1.11

锁定期安排

2.11

元

2.1.12

上市地点

2.12

元

2.1.13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13

元

2.1.14

决议的有效期

2.14

元

2.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2.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2.15

元

2.2.2

发行方式

2.16

元

2.2.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17

元

2.2.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18

元

2.2.5

发行数量

2.19

元

2.2.6

锁定期安排

2.20

元

2.2.7

募集资金用途

2.21

元

2.2.8

上市地点

2.22

元

2.2.9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23

元

2.2.10

决议的有效期

2.24

元

3

《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00

元

4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4.00

元

5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5.00

元

6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6.00

元

7

《关于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7.00

元

8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8.00

元

9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9.00

元

10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10.00

元

11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11.00

元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12.00

元

13

审议《关于为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公司提供担保进行授权的议案》

13.00

元

（4）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5）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 进行投票。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 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7）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6月2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6月3日下午15：00。

（2）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或“深交所数字证书” 。

A.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资料，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 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B.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 服务密码。该服务密码可在申请成功5分钟后通过交易系统激活使用。服务密码遗失的，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注销后

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C.取得申请数字证书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3� ） 股 东 根 据 获 取 的 服 务 密 码 或 数 字 证 书 登 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A.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B.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录”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股东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C.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D.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三）投票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 “投票查询” 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在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五、其它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19层B1904室

邮政编码：100044

联系电话：010-68784092� 传真：010-68784093

联系人：支佐

（二）现场会议费用：出席现场会议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五日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表决事项：

序号 议 案 赞成 反对 弃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2.1.1

交易对方

2.1.2

标的资产

2.1.3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2.1.4

期间损益归属

2.1.5

标的资产交割

2.1.6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2.1.7

发行方式

2.1.8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1.9

发行价格

2.1.10

发行数量

2.1.11

锁定期安排

2.1.12

上市地点

2.1.13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1.14

决议的有效期

2.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2.2.1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2.2.2

发行方式

2.2.3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2.2.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2.5

发行数量

2.2.6

锁定期安排

2.2.7

募集资金用途

2.2.8

上市地点

2.2.9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2.10

决议的有效期限

3

《关于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4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5

《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议案》

6

《关于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

、

<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

的议案》

7

《关于

<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8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报告及评估报告的议案》

9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10

《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11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13

《关于为全资孙公司申请银行授信及公司提供担保进行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注：此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000010� � � �证券简称：深华新 公告编号：2015-052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华新” 或“公司” ）于2014年12月26日发布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并于2014年12月26日起停牌；2015年1月13日，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关于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司股票自2015年1月13日起继续停牌。

2015年5月1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的其他议案。 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除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外，需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

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具体方案，详见公司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如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010� � � �证券简称：深华新 公告编号：2015-054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19日开市起恢复交易。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2014年12月26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相关资料已经准备完毕，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上述内容将刊登于中

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5月19日开市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15日

2015年 5 月 19日 星期二

B10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